
桃園市內壢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藝術才能音樂班（管樂組）外聘教師甄選簡章 

 

一、報名資格： 

(一)須具備音樂系該科應考樂器項目碩士以上學歷。外國學歷證件須先完成驗證，否則

不予受理。 

(二)已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 

(三)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四)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各款及第三十三條之情事或經主管機關免職有

案者。 

(五)教師經甄試錄取後，若發現證件不實者，立即取消錄取資格。 

(六)具三年以上實際教學經驗、富教學熱忱、能配合本校各項活動者優先。 

二、錄取名額： 

(一)正取：鋼琴三名、法國號二名、聲樂一名，共計五名。 

(二)備取：擇優錄取若干名。  

三、報名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14年 6月 23日(星期一)中午 12時截止，逾時不予受理。  

四、報名方式：  

    (一)通訊報名。 

    (二)請備齊下列資料以限時掛號郵寄至「內壢國中輔導室」。 

        (地址：320桃園市中壢區復華一街 108號）。 

     1.報名表(請上網下載)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複試當天請帶正本驗) 

     3.最高學歷影本(複試當天請帶正本查驗) 

     4.實際教學經歷（三年以上）證明影本(複試當天請帶正本驗) 

     5.以上1.2.3.4.文件請以 A4 紙影印依序裝訂。 

    (三)正本於複試當天查驗，證明文件如有偽造或不實，一經查證屬實，取消錄取資格。  

五、甄選方式：  

    (一)初審：書面審查。 

        初審成績排序方式： 

        1.學歷：博士（最高級演奏家文憑）/70分、碩士（演奏家文憑）/65分。 

        2.近五年教學經歷：於國內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學校音樂班(科系)任教該項樂器科目， 

          每校每年/1分。 

        3.近五年獲獎經歷：指導學生或本身參加教育部辦理全國音樂比賽獲前三名/依序3、 

          2、1分。 

        4.近五年演出經歷：個人演出2分，團體演出1分。 

    (二)初選結果公告方式及時間：從符合資格人選中，擇優通知參加複試。初審結果及複 

        試，相關資訊於114年6月24日(二)15:00公告於本校網頁。 

    (三)複試：114年7月1日(二)09:30開始(09:00至本校音樂班辦公室報到，逾時者視同放棄) 



1.複試時間總計約15分鐘，本校得依照複試人數調整甄試時間。 

2.演奏(20%)：自選曲片段不一定從頭開始。 

          3.試教(60%)：現場有學生讓應試者試教。 

    4.面試(20%)：含工作理念、專業教學內容及學生輔導機制。 

六、甄選地點：本校勵志樓三樓專科教室。 

七、錄取及放榜事宜： 

    (一)依複試成績結果擇優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試教成績高者為優先，由本校依本次甄 

        選缺額聘任），總成績未滿 75分者，不予錄取。 

    (二)複試錄取名單於 114年 7月 1日（星期二）下午 5時，公告於本校網頁。 

(三)正取者應於 114年 7月 7日（星期一）上午 10時至 12時，親至本校輔導室報到， 

    並填寫相關資料，視同完成簽約手續。逾時視同棄權，屆時由備取依序遞補。 

    (四)外聘教師學期堂數依學校規定，待遇悉依相關規定支給。 

八、本校個別課授課時間： 

    (一)鋼琴，週三：12：30~15：40。 

    (二)法國號，週一：08：30~11：30。 

    (三)聲樂，週一：08：30~11：30。 

(四)經聘任教師非因特殊狀況，均需依規定到校上課，若違反者不予聘任；無法配合本 

    校上課時間者不予聘任。 

九、附則:  

(一)本簡章經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繳驗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除取消甄選資格，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自行負責。 

(四)外聘教師係兼任教師，待遇悉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藝術才能班外聘兼任教師」及本校相關規定支給。  

(五)經聘任教師非因特殊狀況，均依本校規定時間到校上課，若違反者不予聘任。  

 

 

 

 

 

 

 

 

 

 

 

 



桃園市內壢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音樂班外聘教師甄選報名表 (附件一) 

報名組別：□鋼琴  □法國號  □聲樂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請貼最近 3 個月內二

吋正面脫帽半身彩色

照片 

 
（平貼） 

身分證字號  性別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服務單位  

最高學歷 年      月                 學校                 科系（組）所畢業 

經歷 

服務單位名稱 職稱 主要工作內容 起訖日期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欄 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欄 

填表人簽名： 

以下欄位由報名受理單位填寫 
＊證件核驗 

1.□報名表【資料填寫完整】。 

2.□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4.□書面審查資料。 

＊□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 

（原因：                              ）  

 

審查人員簽章處：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報考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音樂班 

 

外聘教師甄選，確實具有下列各項條件，無虛偽、不實等情事。  

 

一、 本人目前確實任職於                                 職務。  

 

二、 所填寫與繳交之各項資料及證明文件均無偽造、變造或不實。  

 

此致  

桃園市內壢國民中學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